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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樂達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講師：林峻正

內部控制制度文件
撰寫技巧與實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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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控制制度文件撰寫技巧交戰守則

※ 制度文件與法令規章、ISO國際標準

之根源對應及符合評估

※ 文件審視意見、Q＆A

※ 總結

課 程 內 容

3

內部控制制度文件
撰寫技巧交戰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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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之意義與目的

★控制意義：使實際結果與預期目標相符。

★內部控制意義：

就組織(學校)所訂定之規章制度研擬所應採取之

各種控制措施，以保護：

－資產安全、

－提高會計資訊之可靠性及完整性、

－增進經營效率，

並促使遵行規章制度與組織政策以合理保證達成

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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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制度之建立與實施步驟

(1)成立內部控制制度規劃推動小組。(主管們)

(2)訂定各部門/單位業務之標準作業程序、指

導書。

(4)設計內部控制應用之表單、報告格式。

(3)選定各項作業中應把握的控制重點。

(5)頒佈內部控制制度並定期舉辦研討會與修

正。

(6)對內控制度落實績效定期追蹤檢討及作必要

之新增、補充或修正。(可結合內部稽核)
6

程序文件SOP
撰寫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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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文件的重要性

– 工作的依據，符合法規/規定要求

• 所有的工作有所依循，

• 保持一致和穩定的工作方式，

• 避免不同的人在操作相同的工作時出現不一致的工作方式和標

準，或者由於口頭交待溝通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欠明確和清楚。

• 防止經驗的流失

– 文件化的運行程序亦可避免由於人員的流失而導致經驗的流失，

從而造成運作上的困難。

• 提升管理技術水準的基礎

– 當所有工作要求都程序文件化後，即可在此基礎上通過日常工作

觀察，不斷地完善管理和技術上的要求。

程序文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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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工作摩擦

– 用於工作的依據全部在書面上有明確的指令，在執行上大大減

少了口頭式的命令和溝通，同時降低了部門與同事之間磨擦的

機會。

• 增加員工的責任心和榮譽感

– 執行工作人員透過檔知道自己的工作權責和內容，明確了自己

的工作範圍從而提升了工作的責任心和榮譽感。

• 增近內部稽核之成效

– 執行內部稽核之稽核人員透過文件，知道受稽單位之工作內容

與要求，透過明確工作程序或標準，可以有效抽樣，而提升稽

核之成效。

程序文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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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控管理系統文件架構

※確認SOP標準格式

※Procedure Template     
作業程序格式

※W/I Template                  
作業標準/說明書格式

10

內控管理系統文件架構

紀錄(表單)

(基準及工作說明書)
(流程細部說明)

政策/策略/目標

內控管理手冊(一階文件)

作業流程/作業程序書(二階文件)
(processes)(procedures)

經營理念、願景

作業標準書 (三階文件) 
(Working Instruction)

(四階文件)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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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控管理系統文件架構
※作業程序書標準格式(建議)
1. 目的：撰寫該作業程序書的目的。

2. 範圍：該作業程序書效力涵蓋的範圍。

3. 定義：重要名詞解釋。

4. 權責：該作業程序書相關部門/單位/職能/階層等之權責。

5. 作業流程圖：該作業程序之流程圖。

6. 作業說明：該作業程序步驟(人時事地物)說明。

(1)控制重點：說明內控∕稽核重點。

(2)異常處理：曾經發生過異常問題之處理經驗的分享園地。

7. 相關文件：說明該作業程序執行過程之其他相關作業規定。

8. 相關表單：說明該作業程序執行過程中所使用的表單。
12

內控管理系統文件架構

各位知道和瞭解

弘光科技大學的

文件格式規定、

文件分階類別、

作業程序文件

嗎？

上述在哪裡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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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實例-固定資產取得作業

(一)作業程序---規劃

1.財產之取得應確實填寫「財產增加單」，並經權責主管核

決。

2.「財產增加單」及「物品保管單」是否連續編號控管。

3.財產應依財物分類原則正確編號。

4.財產應確實依「財產增加單」登錄財產／物品管理系統。

5.登錄財產／物品管理系統之取得成本應正確。

(二)控制重點---控制
1.「財產增加單」、「物品保管單」是否連續編號控管。

2.「財產增加單」是否正確填寫且經權責主管核決，並正確登錄

至財產／物品管理系統。

3.取得成本是否正確歸屬並正確登錄予財產／物品管理系統。

14

內部控制實例-現金及票據收入
1.作業程序---規劃

(1)出納組應將當天收到的現金或票據於當天銀行下班或次日
十點前存入銀行為原則。

(2)出納組於代收票據入帳後，在代收票據簿填上兌現日期，
如有逾期未兌票據，應膫解原因；退票亦應記明。

(3)校外寄來款項(支票)，由學校收發室登錄後送出納組簽
收，未解存銀行前，應有適當之控制。

2.控制重點---控制

(1)每月底會計室整理之「應收票據明細表」應與票據保管人
之票據記錄相符。

(2)票據兌現日應與預估兌現日一致，若差異太大應查明原
因。

(3)依預估兌現日及帳戶別編製總額表，以便作現金調度。

15

從作業程序書中挑選：

1.錯誤機率：依據以往經驗，容易出現錯誤之處。
2.嚴重程度：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該項錯誤容易造成學

校嚴重損失，如造成學校聲譽受損、獎補
助款扣減、招生名額扣減、財產(含銀行
存款、有價證券或現金)損失。

3.焦點管理：涉及數量、金額、日期、人名、地點部分
應列為控制點。

4.決策點控制：標準作業程序中出現決策點(是、否部
分)，應特別注意有無符合判斷準則。

5.三一原則：挑選控制點項目之數量，原則不要超過標
準作業程序內容項目之三分之一，超過者
易失去控制重心。

內部控制選擇控制點應注意之原則

16

作業流程規劃
與流程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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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主管機構單位
社區鄰里

業界夥伴

董事會
學生、

家長

員 工

心懷顧客！顧客是誰？

18

小故事……它就是流程………

19

資源+管理資源+管理

輸入輸入

輸出輸出

流程方法(Process Approach)

客
戶

客
戶

流程

輸入輸入

輸出輸出
客
戶

客
戶流程1流程1 流程2流程2 流程3流程3 流程4流程4 流程5流程5

客戶導向流程(Customer Oriented Process)

組織組織

20

• 確認品質管理系統內流程

• 流程彼此交互關係與順序

流 程 輸 出輸 入

定義流程目的 流程權責人員

流
程
作
業
重
點

流
程
資
訊

持
續
改
善

流
程
檢
討
與

流
程
監
控
與
分
析

流程管理–因果關係

因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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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管理–流程範例

Order

燒開水

泡茶

Deliver倒茶

Macro View

22

Order
More Detailed

水壺裝水

茶壺沖
入熱水

茶葉放
進茶壺

選擇茶葉

浸泡茶葉

是否夠濃 倒茶

Deliver

Yes

No

流程管理–流程範例

23

Order

水壺裝水

茶壺沖
入熱水

茶葉放
進茶壺

選擇茶葉

浸泡茶葉

是否夠濃 倒茶

Deliver

Yes

No

決定顧客的需求

確認水壺清潔

確認茶葉的份量

確認水開了且茶壺清潔無裂痕

視顧客需求
浸泡2-5分鐘

確認茶色
確認茶杯清潔無裂痕

確認顧客滿意

依照顧客需求

流程管理–流程範例

More Detailed with comments

24

流程規劃–系統流程的要項

• 誰是流程的顧客 (內部與/或外部的顧客)?

• 這些顧客需要什麼? 

• 誰是流程的負責人?

• 這些流程有沒有外包?

• 每個流程的輸入與輸出是什麼?

• 我們需要什麼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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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程序文件

內稽查檢表

26

* 工作的文件

* 一項稽核紀錄

查檢表是一項有助於稽核的工具:

27

• 提供一個適當的稽核指引給稽核員

• 確保稽核中之每一部份皆被完成

• 確保稽核之目標與範圍被有效實施

查核表之目的

28

內部稽核流程-稽核準備

使用【稽核查檢表】(Checklist)的目的與好處：

1)作為稽核輔助記憶及寫下紀錄的工具。

2)使稽核員有系統完成稽核作業。

3)減少思考時間，專心於資訊蒐集及記錄所見事實。

【稽核查檢表】(Checklist)的編寫方式：

1)針對符合性稽核的目的。

2)編寫適當的查核項目，通常是依據作業流程、作業

程序書、作業標準規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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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之流程

* 相關的SOP程序文件

* 紀錄表單

* 各種標準的要求

準備查檢表

必須考量

30

查檢表範例
程 序 : 採 購  (Q P  6 )

稽 核 編 號 : 1            日 期 :  1 0 /0 2 /9 5        頁 數 編 號  1  o f  1

項 次 要 求
作 業 符 合 性

(回 答  是 /不 是 /不 適 用 ) 意 見 /附 註

3 .3

4 .1

4 .1

4 .2

4 .3

所 有 採 購 訂 單 是 否 皆 已 經 部 門 主 管

或 技 術 經 理 審 查 與 核 准 ？

行 政 部 門 是 否 有 一 份 最 新 版 的 合 格

供 應 商 名 冊  ？

所 有 的 採 購 是 否 均 依 合 格 供 應 商 名

冊 進 行 ？

所 有 請 購 單 上 的 要 求 是 否 都 完 整 ？

所 有 的 細 節 是 否 皆 記 錄 於 供 應 商 記

錄 表 ？

是

是

是

不

是

 訂 單 1 2 3 0 -1 2 5 0
 已 看 過

 已 看 過

上 述 訂 單 經 查 驗
符 合 A S L  (合 格
供 應 商 名 冊 )

訂 單 1 2 3 4 ,1 2 3 5 沒
有 顯 示 價 格 和 交
貨 日 期

31

制度文件與
法令規章、ISO國際
標準之根源對應及

符合評估

32

法源內容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內部控制制度實施辦法

(第1～20條)-民國101年5月28日。

◆第一章 總則(第1～3條)

※訂定「作業程序、內部控制點、稽核作業規範」：

◆第二章 學校法人內部控制制度(第4～6條)

◆第三章 學校內部控制制度(第7～10條)

※實施內部稽核

◆第四章 內部控制制度之檢核(第11～17條)

※附屬機關及相關事業

◆第五章 附則(第18～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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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內控辦法
第一章
總則

34

法源根據

民國97年1月16日修正公布之私立學

校法 第 51 條第一項規定：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立學校應建立內部

控制制度，對人事、財務、學校營運

等實施自我監督；其實施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

(私校內控辦法#1)

35

內部控制之意義與目的

學校法人及學校為合理保障其「營運效能之

提升、資產之安全、財務報導之可靠性及相

關法令之遵循」，應建立內部控制制度。

本制度之訂定，應包括人事、財務、學校營

運之「作業程序、內部控制點及稽核作業規

範」。

本制度應由學校法人及學校分別自行訂定，

經學校法人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私校內控辦法#2)
36

學校法人及學校，應依人事規章，建立內部組
織架構，並載明各級主管之設置、職稱、職權

範圍、聘(兼)任、解聘及解任等事項。

(私校內控辦法#3)

建立內部組織架構以明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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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內控辦法
第 二 章
學校法人

內部控制制度
38

學校法人內部控制事項

一、學校法人[人事業務]之內控事項

學校法人應就下列人事事項，訂定作業程序、內部控
制點及稽核作業規範：

一、專任董事、專任監察人之選聘及解聘。

二、校長選聘及解聘。

三、學校法人行政人員之聘僱、敘薪、出勤、差假、

訓練進修、考核獎懲、待遇、福利、保險、退

休、資遣及撫卹。

(私校內控辦法#4)

39

二、學校法人[財務業務]之內控事項

學校法人應就下列財務事項，訂定作業程序、內部控
制點及稽核作業規範：

一、董事、監察人之報酬、出席費及交通費之支給。

二、公債及短期票券之購買、動產購置及其他投資事

項。

三、不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

四、募款、收受捐贈、借款、資本租賃之決策、執行

及記錄。

五、負債承諾與或有事項之管理及記錄。

(私校內控辦法#5)

學校法人內部控制事項

40

三 、學校法人[營運業務]之內控事項(1/2)
學校法人應就下列董事會及監察人運作事項，訂定
作業程序、內部控制點及稽核作業規範：
一、董事長、董事候選人之提名、資格審查、改選

與補選、會議通知、會議召開、開票及決議。
二、監察人候選人之提名、資格審查、改選及補

選。
三、行使捐助章程所列董事會職權事項。
四、學校法人變更登記。
五、學校投資有價證券、購置動產、設立附屬機

構、辦理相關事業及其他投資事項之審議。

(私校內控辦法#6)

學校法人內部控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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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法人[營運業務]之內控事項(2/2)
學校法人應就下列董事會及監察人運作事項，訂定
作業程序、內部控制點及稽核作業規範：
六、學校不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之

審議。
七、學校借款、資本租賃及累積盈餘流用事項之審

議。
八、學校法人及學校預算、決算之審議。
九、其他經董事會會議決議應訂定之董事會及監察

人運作事項。

(私校內控辦法#6)

學校法人內部控制事項

42

私校內控辦法
第 三 章

學校內部控制制度

43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

一、學校[人事業務]之內控事項

學校應就教職員工下列人事事項，訂定作業程序、內
部控制點及稽核作業規範：

一、聘僱、敘薪、待遇、福利、保險、退休、資遣及

撫卹。

二、出勤、差假、訓練、進修、研究、考核及獎懲。

(私校內控辦法#7)

44

二、學校[財務業務]之內控事項(1/2)
學校應就下列財務事項，訂定作業程序、內部控制點
及稽核作業規範：

一、投資有價證券與其他投資之決策、買賣、保管及

記錄。

二、不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出租。動產之

購置及附屬機構之設立、相關事業之辦理。

三、募款、收受捐贈、借款、資本租賃之決策、執行

及記錄。

四、負債承諾與或有事項之管理及記錄。

(私校內控辦法#8)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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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財務業務]之內控事項(2/2)
學校應就下列財務事項，訂定作業程序、內部控制點
及稽核作業規範：

五、獎補助款之收支、管理、執行及記錄。

六、代收款項與其他收支之審核、收支、管理及記

錄。

七、預算與決算之編製，財務與非財務資訊之揭露。

(私校內控辦法#8)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

46

三 、學校[營運業務]之內控事項(1/2)
學校應就下列營運事項，訂定作業程序、內
部控制點及稽核作業規範：

一、教學事項。

二、學生事項。

三、總務事項。

四、研究發展事項。

五、產學合作事項。

六、國際交流及合作事項。

(私校內控辦法#9)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

47

三 、學校[營運業務]之內控事項(2/2)
學校應就下列營運事項，訂定作業程序、內部控制
點及稽核作業規範：

七、資訊處理事項。

八、其他學校營運事項。

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所列事項，學校若無相關事項
者，免定之。

(私校內控辦法#9)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

48

四 、學校[關係人交易]之內控事項

學校應就關係人交易，訂定作業程序、內部控制點及
稽核作業規範。

前項關係人交易，指學校法人或學校與下列自然人或
法人間之買賣、租賃、資金借入行為：

一、董事、監察人或校長。

二、董事、監察人或校長之配偶。

三、董事、監察人或校長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四、由學校法人董事、監察人所擔任董（理）事長之

法人。

五、其董（理）事、監察人（監事）與學校法人董事

有二分之一以上相同之法人。 (私校內控辦法#10)

學校內部控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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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私校內控辦法
第 四 章

內部控制制度
之檢核

50

內部稽核之隸屬與目的

學校法人及學校應實施內部稽核：

1.協助董事會、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度之有
效程度，

2.衡量學校法人及學校營運之效果及效率，
適時提供改進建議，

3.確保內部控制制度得以持續有效實施為目
的。

(私校內控辦法#11)

51

1.學校法人應置專職或兼職稽核人員，

2.或指派學校稽核人員兼任，

3.或委任非辦理學校法人或學校該年度財務
簽證之會計師，辦理學校法人稽核業務。

(私校內控辦法#12)

學校法人稽核人員之設置

52

1.學校年度總收入在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且學生人
數在二萬人以上者，應依學校規模、校務情況及管
理需要，配置隸屬於校長之專任稽核人員一人至數
人，執行內部稽核業務；必要時，得設專責稽核單
位，並置稽核主管一人。

2.學校年度總收入未達新臺幣二十億元或學生人數未
達二萬人者，得準用前項規定，

3.或置隸屬於校長之兼任稽核人員，

4.或委任非辦理學校法人或學校該年度財務簽證之會
計師，執行內部稽核業務。

(私校內控辦法#12)

學校稽核人員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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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學校法人及學校之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依規定對
學校法人及學校內部控制進行稽核，以衡量學校法人及學
校對現行人事、財務與營運所定政策、作業程序之有效性
及遵循程度，並不得牴觸會計職掌；其職權如下：

一、學校法人及學校之人事活動、財務活動、業務活

動、教學事務活動、學生事務活動、總務活動、

研究發展活動及資訊處理活動之事後查核。

二、現金出納處理之事後查核。

三、學校現金、銀行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四、財務上增進效率與減少不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五、學校法人及學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私校內控辦法#13)

學校法人與學校稽核人員之職權

54

學校法人及學校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
結果，擬訂稽核計畫，據以稽核學校法
人及學校之內部控制。學校法人稽核計
畫應經董事會議通過，學校稽核計畫應
經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私校內控辦法#14)

稽核計畫

55

學校法人、學校稽核人員或委任會計師於稽核
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度缺失、異常事項及其
他缺失事項，應於年度稽核報告中據實揭露，
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料，作成稽核報告，
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

前項所定其他缺失事項，包括如下：

一、政府機關檢查所發現之缺失。

二、財務簽證會計師查核時，學校提供內部控

制制度聲明書所列之缺失。

(私校內控辦法#15)

稽核發現缺失與稽核報告

56

三、會計師於財務查核簽證或專案查核所發現

之缺失。

四、其他缺失。

第一項之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料，應
至少保存五年。

(私校內控辦法#15)

稽核發現缺失與稽核報告



15

57

1.學校法人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將
學校法人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董事會
會議，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2.但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或學校法人或
學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立即作成
稽核報告，提請董事會改善，並通知各
監察人。

(私校內控辦法#16)

學校法人稽核報告之陳核及處理程序

58

1.學校稽核人員或委任之會計師應將學校
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校長核閱；並將
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2.但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對學校法人或
學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立即作成
稽核報告陳送校長核閱，校長接獲報告
後，應立即送董事會，並將副本交付各
監察人查閱。

(私校內控辦法#16)

學校稽核報告之陳核及處理程序

59

監察人接獲學校法人或學校稽核報告，對
學校法人或學校重大違規情事，或對學校
法人或學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應於接
獲報告後十日內，函報學校法人及學校主
管機關。

(私校內控辦法#16)

監察人對稽核報告異常之處理程序

60

學校法人及學校之稽核人員或委任會計師
稽核時，得請學校法人行政人員或學校各
單位，提供相關帳冊、憑證、文件及其他
稽核所需之資料。

(私校內控辦法#17)

稽核人員對文件資料的調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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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私校內控辦法
第 五 章
附 則

62

學校法人所設學校之附屬機構及相關事
業，應比照本辦法規定，建立人事、財
務及營運活動之內部控制制度。

(私校內控辦法#18)

學校法人、學校、學校之附屬機構及相
關事業，應定期檢討及修正內部控制制
度。

(私校內控辦法#19)

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之內控制度

63

SOP與ISO國際標準
˙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要求

˙ 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要求
˙ 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要求
˙ ISO/IEC 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

統要求
˙ ISO/IEC 17025測試與校正實驗

室能力一般要求
64

應該包括：
封面頁；

內容目錄；

組織簡介；

系統的範圍，包括任何排除的細節與證明；

政策宣示與策略目標(或個別獨立發行)；
組織架構(如圖表與職掌)；
系統流程間相互活動的原則與規定(→法規、標準符
合性之規劃)；
參考的文件化程序(→程序文件之規劃)；
組織的系統與法規、標準條款要求間的相互參照。

管理手冊(Manual)與法規標準




